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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通 告第 15 /2015 號  

綜合保險 計劃  

(公眾責任、 僱員補償及團 體人身意外 )  

2 015 / 16 及 2016 /17 學年  

  

 [註：本通告應交 —— 

(a )  各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校監 /校長 —— 備辦；以及  

( b )  上述 ( a )項以外的學校校監 /校長及各組主管 —— 備考 ]  

摘要  

 本通告旨在通知各學校，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成功投辦 2015 / 16

及 20 16 /17 學年的綜合保險計劃，並同時公布這兩個學年的綜合保險安

排。  

 

詳情  

2 .  由 20 15 年 9 月 1 日起，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會承辦綜合保險

計劃，而現有計劃亦由該日起終止。此項為期 24 個月的新計劃，是教

育 局 為 有 關 學 校 投 購 的 。 承 保 範 圍 包 括 公 眾 責 任 、 僱 員 補 償 及 團 體 人

身意外的風險。各項保險的最高保額如下：  

保險類別  最高保額  

公眾責任  港幣一億元 (每宗意外 )  

僱員補償  港幣一億元 (每所受保學校每次事故 )  

團體人身意外  港幣十萬元 (每名學生 )  

 

3 .  計 劃 承保 範 圍的 簡介 (只 備 英 文版 )、有 關 計劃 的 摘要 說 明 及 常 見

的 問 題 和 答 案 已 上 載 教 育 局 的 網 頁

(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/sch-safety/index.html)。 學 校 可 由

此 網 頁 獲 取 有 關 計 劃 的 最 新 參 考 資 料 ， 有 關 資 料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予 以 更

新。 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/sch-safety/index.html


4 .  保險公司的通訊地址如下：  

 
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 

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 號  

永安集團大廈 8 樓  
 

學校如欲索償或查詢其他有關事宜，請致電以下熱線  

查詢事項  負責人  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

索償熱線  梁兆龍先生  
(公眾責任 )  

2236 6184 

 
claimsedb_ins@bocgroup.com 

 
 梁德基先生  

(僱員補償 )  
2236 6103 同上 

 
 李寶怡小姐  

(團體人身意外 )  
2236 6263 同上 

一般查詢  陳美芳小姐  /  
陳淑嫻小姐  

3187 5188 

 
cs_ins@bocgroup.com 

 陳春光先生  
 

2236 6156 / 
9491 1081 

eddy_ckchan@bocgroup.com 
 

 羅澤基先生  2867 0812 / 
9485 1952 

lo_chakkei@bocgroup.com 

 

學校可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起，透過上述第 3 段所列的教育局網站直接

下載索償表格。  

5 .  保險公司會於 2015 年 9 月 1 日前向各受保學校發出有關僱員補

償的保險通告及保險證書 (保單正本存於教育局 )。作為僱主，學校必須

按 照 法 例 規 定 在 保 險 通 告 上 簽 署 ， 並 在 校 舍 內 展 示 通 告 。 如 學 校 未 能

如期收到 上述兩份文件，請 直接與保險公司聯 絡。  

6 .  學校務請特別留意以下各項：  

( a )  根據 保險單條款 ，若發 生任何可能 涉及索 償的事故， 學校須

在合 理可行的時 間內盡 快以書面方 式通知 保險公司 。除非取

得保險公司的書面同意，否則學校不可就任何索償進行商議、

繳付、協議、承認或拒絕賠償行動。  

( b )  並非 由教育局津 貼支付 薪金的僱員 ，是不 受此綜合保 險計劃

內 的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所 保 障 。 學 校 須 自 行 為 這 類 僱 員 (如 有 )投

購保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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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如有 需要，學校 可代表 家長向任何 一間保 險公司另行 為學生

投購 額外的團體 人身意 外保險，但 家長有 權決定購買 與否。

綜合 保險計劃內 的團體 人身意外保 險，不 應視作學生 的個人

全面 保險。如家 長希望 子女獲得全 面的個 人保險保障 ，可自

行向任何保險公司另外投購。  

簡介會  

7 .   本局將於 2015 年 10 月舉行簡介會，以助學校了解綜合保險計劃

的安排。簡介會詳情容後公布，務請學校委派代表出席簡介會。  

查詢  

8 .  有關綜合保險計劃的一般查詢，請與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

任聯絡。  

   

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
 陳慕顏代行  

 

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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